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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，发挥学生班集体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推

进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，促进校风、学风和班风建设，创造一

个有利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的学习、生活环境，根据教

育部 2017年 2月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山东省

学生资助相关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先进学生集体适用于受到学院及共青团

年度工作表彰的学生集体。 

第三条 奖励名称及额度 

一、被评为“优良学风标兵班级”的班级，由学院授予荣誉

称号，颁发荣誉证书，奖励该班 1000元。 

二、被评为“先进班集体”的班级，由学院授予荣誉称号，

颁发荣誉证书，奖励该班 600元。 

三、被评为“先进团支部”的班级，由学院授予荣誉称号，

颁发荣誉证书，奖励该班 600元。 

四、被评为“安全文明班级”的班级，由学院授予荣誉称号，

颁发荣誉证书，奖励该班 500元。 

五、每学期评议合格的学生社团，由学院奖励该社团 400元。 

附奖励情况统计表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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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类 别 奖励费用 全年次数 比例 

1 优良学风标兵班级 1000元/班 1次 15% 

2 先进班集体 600元/班 1次 15% 

3 先进团支部 600元/班 1次 15% 

4 安全文明班级 500元/班 2次 50% 

5 社团 400元/个 2次 100% 

第四条 评选及奖励发放方式 

一、严格按照《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先进集体评选条

例》进行评选。 

二、学院先进学生集体奖励经费由财务与资产管理处统一发

到班级主要学生干部银行卡中，各二级学院组织获奖班级至少三

名学生干部签字确认存档，并指导监督相应班级费用的使用。其

中优良学风标兵班级、先进班集体及安全文明班级发到班长；先

进团支部发到团支书；合格社团发到社团负责人。 

第五条 评选奖励及监督 

一、先进学生集体的评选要严格按照民主程序，坚持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对推荐出的候选集体，要广泛听取师

生意见。有关工作人员若出现弄虚作假或失职的，视其情节轻重

追究责任。 

二、学院财务与资产管理处、学生工作部定期到各二级学院

对费用使用进行监督审计，对出现的问题严格考核，视其情节轻

重追究责任。 



 

 — 3 — 

第六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，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

起施行，原文件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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